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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21-5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1年 5月 14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4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14日 9：15－15：00。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号金融城 2号 T2 3722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长 朱华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2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901,284,77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53.336%。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801,995,23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 61.751%。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2,215,099,4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 48.816%；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共 14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586,895,7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 12.934%。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2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99,289,53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 B股股份总数的 11.008%。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5 人，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86,217,0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 股股份总数的 9.559%；通过网络投票的 B 股股
东共 1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3,072,5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B股股份总数的 1.449%。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同意(股)

占 该 类 别
有 表 决 权
总 股 份 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483,370,358 85.596 6,486,454 0.223 411,427,959 14.181 审 议 通
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483,363,358 85.595 6,486,454 0.224 411,434,959 14.181 审 议 通
过

3、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483,370,358 85.596 6,486,454 0.223 411,427,959 14.181 审 议 通
过

4、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年度财务预算说明 2,483,272,958 85.592 6,576,854 0.227 411,434,959 14.181 审 议 通

过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468,569,183 85.085 21,513,129 0.742 411,202,459 14.173 审 议 通
过

6、 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685,208,938 99.447 3,812,384 0.553 100 - 审 议 通

过
7、 关于聘任 2021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
议案

2,383,014,990 82.137 106,820,222 3.681 411,449,559 14.182 审 议 通
过

8、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综合服务协议》 的议
案

685,208,938 99.447 3,812,384 0.553 100 - 审 议 通
过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2,486,269,828 85.696 3,812,484 0.131 411,202,459 14.173 审 议 通
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 数 比 例
（%）

反对(股)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 数 比 例
（%）

弃权(股)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 数 比 例
（%）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3、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4、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说明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5,422,448 96.105 3,867,084 3.895 - -

6、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95,480,748 96.164 3,808,784 3.836 - -

7、关于聘任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95,062,748 95.743 4,226,784 4.257 - -

8、 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95,480,748 96.164 3,808,784 3.836 - -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95,480,748 96.164 3,808,784 3.836 - -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 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 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71,107,009 39.347 6,486,454 0.941 411,427,959 59.712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71,100,009 39.346 6,486,454 0.941 411,434,959 59.713

3、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71,107,009 39.347 6,486,454 0.941 411,427,959 59.712

4、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说明 271,009,609 39.333 6,576,854 0.954 411,434,959 59.713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6,305,834 37.199 21,513,129 3.122 411,202,459 59.679

6、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685,208,938 99.447 3,812,384 0.553 100 -

7、关于聘任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170,751,641 24.782 106,820,222 15.503 411,449,559 59.715

8、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685,208,938 99.447 3,812,384 0.553 100 -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274,006,479 39.768 3,812,484 0.553 411,202,459 59.679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
占该类 别
有表 决权
总股份 数
比例（%）

反对(股)
占该类 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 数
比例（%）

弃权(股)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3、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4、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说明 93,223,558 93.891 6,065,974 6.109 - -

5、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5,422,448 96.105 3,867,084 3.895 - -

6、 关于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95,480,748 96.164 3,808,784 3.836 - -

7、 关于聘任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95,062,748 95.743 4,226,784 4.257 - -

8、关于续签《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综合服务协议》的议案 95,480,748 96.164 3,808,784 3.836 - -

9、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95,480,748 96.164 3,808,784 3.836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
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关于 2020年度股东大会变更会议地点的公告
3.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15 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1-025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2021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分别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1-019)、《关于＜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更正公告》
（2021-022），经事后核查发现，因工作疏忽，《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正文中“表一：本次
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和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中的议案提案名称与正文内容不一致，现予以
更正，具体如下：

一、会议通知正文中的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更正前：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

9.00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

10.00 《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3.00 《关于对外担保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5.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
15.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
15.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
15.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
15.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
15.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
17.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7.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
17.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
17.0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

更正后：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

9.00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

10.00 《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3.00 《关于 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
1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5.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
15.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
15.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
15.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
15.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
15.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
17.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7.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
17.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
17.0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

二、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中的提案名称
更正前：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

9.00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 年薪酬支付预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3.00 《关于对外担保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6）

15.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 表决票数： 票
15.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3）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 表决票数： 票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3）

17.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更正后：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

9.00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 年薪酬支付预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3.00 《关于 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
1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6）

15.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 表决票数： 票
15.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3）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 表决票数： 票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3）

17.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除以上更正的内容外，其他公告内容不变，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附件：更新后的《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2021-019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更新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制度的相关规定。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18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
为准。

6、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11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号两江天地 1单元 9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1、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9、审议《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0、审议《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1、审议《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3、审议《关于 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14、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5、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16、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2）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3）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17、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2）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3）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除以上议案需审议外，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该述职报告作为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个议程，但不单独作为议案进行审议。
（二）提案内容披露情况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

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有关内容。

（三）特别强调事项
1、第 14项议案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第 4、6、7、8、9、10、11、15、16、17项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
3、第 6、7、8、11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该关联交易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且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不能接受其他股东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相关议案的表决委托。
4、第 15、16、17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5、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

9.00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

10.00 《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年薪酬支付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3.00 《关于 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
1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5.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
15.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
15.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
15.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
15.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
15.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
17.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17.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
17.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
17.0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

四、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证券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授权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原
件及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加盖其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提供的书面材料除以上内容外还应包括股权登记日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说明、联系电话、地址和邮政编码，并注明“股东大会登记”字样。

（二）会议登记时间
2021年 5月 13日（星期四）上午 9:00－12:00，下午 1:00－5:00；
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00－5:00。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任雪娟、何苗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56号两江天地 1单元 10楼
邮政编码：401121
电话：023-67525366
传真：023-6752530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任雪娟、何苗；
联系电话：023-67525366；
联系传真：023-67525300。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住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360788
2、普通股的投票简称：北医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8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 9:15至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

大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及签署相关会议文件。 未明确授权的事项由受托人根据自己的意
愿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银行授信融资计划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关联交易补充确认的议案》 √

9.00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审计工作总结及聘请 2021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聘请 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1.00 《关于资产剥离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人员 2021 年薪酬支付预计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3.00 《关于 2020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 √
1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
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6）

15.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宋金松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平东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3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范晶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4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贾剑非女士 √ 表决票数： 票
15.05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甄华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5.06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润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3）

16.01 独立董事候选人曾建光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6.02 独立董事候选人陶剑虹女士 √ 表决票数： 票
16.03 独立董事候选人靳景玉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
3人

累积投票制（所拥有的表决
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3）

17.01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胡继东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2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必成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17.03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徐伟钰先生 √ 表决票数：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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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否决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4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14 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14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济南市浪潮路 1036号 S05号楼 401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张磊董事长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人，代表股份 546,147,4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7.5689％。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 532,694,943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 36.64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0 人， 代表股份 13,452,536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925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8人，代表股份 15,373,14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0575％。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8 人，代表股份 1,920,61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0.132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0人，代表股份 13,452,5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9254％。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45,614,5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24％；反对 463,56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9％；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40,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336％；反对 463,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54％；弃权 69,324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5,614,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24％；反对 463,5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9％；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40,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336％；反对 463,5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54％；弃权 69,324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5,634,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0％；反对 443,8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3％；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59,9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18％；反对 443,8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73％；弃权 69,324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45,634,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0％；反对 443,0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70,1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59,9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18％；反对 443,0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1％；弃权 70,124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6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635,0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2％；反对 443,0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60,7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70％；反对 443,0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1％；弃权 69,324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659,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07％；反对 477,2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85,2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265％；反对 477,2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045％；弃权 10,6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98,6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137％；反对 471,86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94％；弃权 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14,898,67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137％；反对 471,86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94％；弃权 2,6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1,072,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8％；反对 4,996,23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148％；弃权 78,4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0,298,4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901％；反对 4,996,2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4998％；弃权 78,424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01％。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669,1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4％；反对 467,7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6％；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投票表决情况为： 同意 14,894,7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883％；反对 467,76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427％；弃权 10,6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预计 2021年度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17,27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900％；反对 9,653,975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62.7977％；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5,717,27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900％；反对 9,653,97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7977％；弃权 1,90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

表决结果：不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海青、陈朋朋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2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关于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 2021年 5月 14日下午 2:30召开的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大会”），并以专项法律顾问身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特就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听取了公
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出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
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对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
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2021年 4月 23日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2021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出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公告，该公告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网络投票的方
式、时间以及审议事项等，决定于 2021年 5月 14日召开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5 月 11
日。

2021年 5月 14日，本次股东大会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磊主持。
基于上述事实，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0 人，代表股份 546,147,479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7.568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审查，前述人员的资格

均为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表决事项都已在召开股东大会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列入议事日程的提案进行了逐项投票表决；审议事项的表决，经过了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和监事监票清点，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关联
股东需依法回避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5,614,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24％；反对 463,5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9％；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40,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336％； 反对
463,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54％；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二）审议通过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5,614,5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24％；反对 463,5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49％；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40,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5336％； 反对
463,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154％；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45,634,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0％；反对 443,8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3％；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59,9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18％； 反对
443,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73％；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45,634,2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0％；反对 443,0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70,1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8％。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59,9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18％； 反对
443,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1％；弃权 70,1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61％。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635,08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62％；反对 443,069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11％；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7％。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60,7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6670％； 反对
443,0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821％；弃权 69,3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509％。

（六）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659,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07％；反对 477,2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4％；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85,2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265％； 反对
477,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045％；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898,6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137％；反对 471,869 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94％；弃权 2,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4,898,67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9137％；反
对 471,869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694％；弃权 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1,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1年度审计机构并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2020年度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1,072,8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0708％；反对 4,996,23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9148％；弃权 78,42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0,298,48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9901％； 反对
4,996,23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2.4998％；弃权 78,424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10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5,669,1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4％；反对 467,765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56％；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9％。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14,894,78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6.8883％； 反对
467,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427％；弃权 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90％。

（十）《关于预计 2021年度与浪潮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未获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5,717,27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900％；反对 9,653,975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62.7977％；弃权 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5,717,27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1900％；反
对 9,653,97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7977％；弃权 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小英
经办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021 年 5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490 证券简称：山东墨龙 公告编号：2021-037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超过 1%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寿光市瑞森新型

建材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未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5月 13日、2021年 5 月 14 日相继

收到公司股东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磐金置业”）及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森物流”）及寿光市瑞森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森建材”）递交的《关于增持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资料。 智梦控股和瑞森建材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日期间，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594,401.00 股，增持
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 1.20%。 2021年 5月 6日至 2021年 5月 12日期间，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
人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9,892,4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本次增持后持有公
司股份 159,569,71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达到权益变动的披露标准，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增持股份超过 1%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增持股东 股份种类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智梦控股 A股 2021年 5月 11日 106.96 0.13%

瑞森建材 H股
2021年 5月 11日 400.00 0.50%
2021年 5月 12日 452.48 0.57%

合计 959.44 1.20%
2、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智梦控股 7,232.53 9.065% 7,339.49 9.199%
磐金置业 3,100.00 3.885% 3,100.00 3.885%
鸿森物流 3,180.00 3.99% 3,180.00 3.986%
瑞森建材 1,485.00 1.86% 2,337.48 2.93%
合计持有股份 14,997.53 18.80% 15,956.97 2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997.53 18.80% 15,956.97 2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00 0.00% 0.00 0.00%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 信息披露义务人：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企业名称： 山东智梦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东街与金海路交叉路口东 100米路北
法定代表人： 薛明亮
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RL7553E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未经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20年 03月 23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薛明亮
通讯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圣城东街与金海路交叉路口东 100米路北
联系电话： 0536-5361632
企业名称： 寿光市磐金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永乐路（原寒五路）东侧 2501号
法定代表人： 宋龙江
注册资本： 18,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F17WH3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经营期限： 2017年 12月 12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山东磐金锻造机械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潍坊市寿光市洛城街道永乐路（原寒五路）东侧 2501号
联系电话： 0536-5366018

企业名称： 寿光市鸿森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侯镇寒五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宋永奇
注册资本： 1,1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D5WAK6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
许可审批的项目）；停车场服务；机动车修理和维护；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
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经营期限： 2017年 1月 25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宋永奇
通讯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寿光市侯镇寒五路南侧
联系电话： 0536-5364011
企业名称： 寿光市瑞森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寿光市侯镇寒五路南侧
法定代表人： 薛裕民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3MA3D66D57M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加工、销售：水泥制品、砼结构构件、建筑砌块；销售：木材、钢材、建材；承揽：房屋建
筑工程、建筑装饰工程、钢结构工程、土石方工程、水电暖安装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7年 2月 8日至无固定期限
控股股东： 薛裕民
通讯地址： 寿光市侯镇寒五路南侧
联系电话： 0536-5361517

2、增持目的：看好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进一步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3、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
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
列（%）人民币 普通

股：（元/股）
港股（港
元/股）

人 民 币 普
通股 港股 合计

智梦控股 集中竞
价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日

4.59 — 5,900,001 — 5,900,001 0.74

鸿森物流 集中竞
价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日

— 4.12 — 10,617,600 10,617,600 1.33

瑞森建材 集中竞
价

2021 年 5 月 6
日至 2021 年 5
月 12日

— 5.76 — 23,374,800 23,374,800 2.93

合计 — — — — 5,900,001 33,992,400 39,892,401 5.00

4、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权益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 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 119,677,31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0%。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59,569,711.00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增持行为是基于看好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进一步增持上市

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排除选择合适的时机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

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智梦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委托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


